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与 

新西兰教育部 

 

关于教育与培训的合作谅解备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新西兰教育部（以下简称“双方”）认

识到教育和培训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以及肯定双方之间长期稳定

发展的双边关系，希望以本《关于教育与培训的合作谅解备忘录》（以

下简称“备忘录”）取代双方于 2002年 12月 9日签署的《关于教育

与培训的合作谅解备忘录》。 

 

经双方同意，根据双方共识达成本备忘录协议： 

 

总体目标 

 

一、本备忘录确定了双方进行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总体原则。据此，双

方在对等和互利的基础上，确定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并创造机会

开展教育与培训的合作项目。 

 

合作框架 

 

二、根据本备忘录，双方主要在高等教育、中小学教育、幼儿早期教

育、职业教育与培训以及现代远程教育领域开展合作。 



三、执行本备忘录的具体合作方案包括合作内容、方式、双方的责任、

执行程序、资金使用等相关事宜。 

四、双方积极鼓励和促进两国有合作愿望的教育组织和机构在教育与

培训领域建立合作关系，签署合作协议。 

五、本备忘录的所有合作活动均应符合双方各自国家的法律和规定。 

六、在本备忘录合作活动开展过程中，双方应尽力为对方有关人员和

教学及科研设备的出入境提供方便，并协助安排对方项目人员进

入有关研究机构，查阅有关数据和资料。 

 

磋商机制 

 

七、双方决定进一步加强信息交流机制和双边工作组定期磋商制度，

促进两国之间教育合作与交流的长期健康发展。 

八、工作组将在以下方面进行沟通和磋商： 

1. 双方政府政策的变化情况，尤其是与提供教育服务相关的政

策； 

2. 审核政府教育交流协议和项目的执行情况； 

3. 交换有关双方民间教育交流的信息； 

4. 讨论促进双边教育交流发展和解决存在问题应采取的措施。 

九、工作组代表团团长由双方各自司局级官员共同担任，代表团成员

包括参与政策制定以及政府项目执行机构的人员。每次工作组会

议可根据议题的不同，请有关组织和机构代表参会，具体人选由

双方各自确定。 

十、工作组每年召开一次会议，轮流在两国举行。如双方认为必要，



也可以增加开会频率。 

十一、每次会议应有中、英文两种文字的会议纪要，并需经双方代表

团团长签字确认。 

 

合作领域与合作形式 

 

十二、为推动两国之间的教育交流，在对等互利的原则下，双方协商

共同召开工作组会议和研讨会以及开展由双方共同确定的其他

形式的交流活动。 

十三、双方鼓励： 

1．两国高等院校根据校际协定确定的推动教师和学生交流的项

目； 

2．进一步推动中国对新西兰问题研究和新西兰对中国问题研究

的项目； 

3．两国专业教育机构、大学、中小学和职业院校建立直接的联

系，并通过建立“姐妹校”及合作项目等方式在高等教育、中

小学教育、职业教育与培训、现代远程教育和汉语教学的课程

设置、教材编写、教学框架等方面加强交流与合作;开展在高

等教育国际化方面的政策和信息的研讨与交流。 

十四、在高等教育领域，双方将促进在共同确定的领域内的合作。具

体合作方案由有关参与组织和机构协商确定。双方支持中国教育

交流协会与新西兰大学校长委员会定期合作召开“中新高等教育

论坛”。 

十五、在中小学教育领域，双方将推动在共同确定的领域内的合作。



具体合作方案由有关参与机构协商确定。双方合作的重点是在新

西兰中小学推广汉语教学。 

y 新西兰教育部继续任用由中国教育部推荐的汉语教学顾问。

该汉语教学顾问为新西兰中、小学汉语教师提供指导和支持，

任期为两年。任期即将结束时，双方对汉语教学顾问的工作

进行评价。汉语教学顾问的工资由中方支付。根据聘用合同

有关条款规定，汉语教学顾问的住宿费、适当的生活补贴、

往返中新两国的国际旅费以及在新境内的旅费由新方支付。 

y 中国教育部继续为培训新方汉语教师提供援助，具体形式包

括每年为新西兰提供十五个短期来华培训的汉语教师奖学金

名额。新方奖学金获得者的国际旅费由新方支付。住宿费、

适当的生活补贴以及在中国境内的旅费由中方负担。根据新

方的需求，中方可以在汉语教师培训方面提供其他形式的支

持，具体由双方商定。 

y 根据新方的需求，中方可派汉语教师到新中小学教授汉语。 

十六、在职业教育与培训领域，双方将促进在共同确定的领域内的合

作。具体合作项目由有关参与组织和机构协商确定。 

十七、在现代远程教育领域，双方将促进在共同确定的领域内的合作。

具体合作方案将由有关参与组织和机构协商确定。 

十八、双方鼓励继续在新西兰实施汉语水平考试(HSK)。双方鼓励和

支持在新开设孔子学院。 

十九、为了给中国学生提供机会赴新西兰学习与中国发展相关专业，

新西兰国际开发署(NZAID)的新西兰发展奖学金项目将为中国学

生提供研究生奖学金名额，同时在新西兰奖学金生人数不超过

10人。 



二十、为了加深新西兰学生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了解，中国教育部奖

学金项目为新西兰提供 10个奖学金名额。 

二十一、为了增进对彼此教育系统的了解，促进教育交流，双方同意

安排教育官员和教育专家到对方的教育机构或院校短期工作和

（或）进修，具体交流方案由双方协商确定。 

二十二、双方同意针对两国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有关政策和所需程序

进行经常性对话，以支持双方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质量保证和资格

证书认证方面达成的一致意见。 

二十三、双方将在共同确定的领域内开展其他形式的合作。 

 

参与机构 

 

二十四、本备忘录所涉及的教育与培训合作，包括双方共同确认    

的政府机构以及非政府机构间的合作。 

 

经费资助 

 

二十五、合作活动的经费负担方法由双方共同确定。本备忘录中    

所有活动视经费可行情况而定。 

二十六、两国有合作意向的教育和培训机构可就合作项目的实施达成

具体协议，包括会议纪要形式。具体协议将包括合作活动的经费

负担办法与执行等内容。经双方同意，此类协议及会议纪要可作

为本备忘录的附件。 

 



项目执行 

 

二十七、双方教育机构和大专院校可达成合作协议。必要时，可通过

外交渠道、工作组会议、换文和其他形式保持联系，互通信息，

就合作内容进行协商。 

二十八、受双方各自委托，设在对方国家的外交使团必要时可与对方

合作单位会晤或沟通。      

二十九、本备忘录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三年。 

三十、本备忘录经双方同意可予以修改或延期。如某一方要求停止执

行，必须提前六个月以书面方式通知对方。 

 

本备忘录于 2006年 4月 6日在惠灵顿签署，分别用中、英文写

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新西兰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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